
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心 理 諮 商 申 請 表 

一、個人基本資料  (申請人代碼：        ) 

服務機關/單位  職稱  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二、諮商機構 

    本院合作之諮商機構：財團法人「張老師」基金會高雄分事務所 

   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心理治療所、心理諮商所 

機構、診所名稱  

機構、診所電話  

機構、診所地址  

 

三、預約時段（諮商時間 1次/1 小時） 

 

 

★以公餘時間為主，如需於辦公時間至機關外接受諮商，應依公務人員請假規

則之規定，辦理請假事宜。 

申請人簽名： 
 
 
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備註：本表請逕送人事室主任，並由人事室主任收存。 

密件 


